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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近日，海关总署印发了《海关总署关于推动加工贸易持续高质量发展改革实施方案》（简称《改革方案
》），提出海关监管的三方面16条具体改革措施。主要内容如下：一、提升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一）放宽深加工结转集中申报时限。内容：允许企业每月底前对上月深加工结转核注清单及报关
单进行集中申报；需跨核销周期的，可在当期或下一个核销周期完成集中申报手续。解读：深加工结转
便于企业开展上下游的原材料和半成品配送，有利于压缩生产原料的配送时间，降低运营成本，能够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按原有规定，企业要在每月15日前对上月深加工结转情况进行集中申报，且不得
超过手（账）册有效期或核销截止日期。改革后，允许企业每月底前对上月深加工结转业务进行集中申
报，企业可以多出15天时间办理集中申报手续；对于需跨账册核销周期（年度申报周期）的，企业可选
择在当期或下一个核销周期（年度申报周期）完成集中申报手续。需注意的是，结转双方企业在办理深
加工结转申报业务时，应协商统一在年前或年后办理，避免出现一方年前办理、一方年后办理的跨年申
报情况。（二）优化加工贸易成品出口退换管理。内容：对实施账册管理的企业，因出口成品品质、规
格或其他原因无法在同一核销周期内办理“成品退换”手续的，经海关批准，企业可在同一账册项下跨
一个核销周期办理“成品退换”相关手续。解读：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量排名全球第一，企业
对出口货物的售后服务需求较高。“成品退换”是加工贸易企业开展售后服务的主要方式之一。按原有
规定，已经核销的加工贸易账册项下的出口成品，不能按照“成品退换”方式进行申报。改革后，企业
如果因为出口成品品质、规格或其他情况，无法在同一核销周期内办理“成品退换”手续的，经海关批
准，可在同一账册项下跨一个核销周期办理“成品退换”相关手续。需注意的是，“成品退换”方式进
口时限不得超过下一个核销周期（年度申报周期）截止日期，“成品退换”方式出口时间不得超过退换
进口之日起下一个核销周期（年度申报周期）截止日期。确实不能复出口的，由企业按照海关总署令第1
11号的相关规定办理。（三）优化集中内销和企业搬迁手续。内容：非失信企业集中内销的，免于办理
集中内销备案手续。在金关二期系统中增加企业搬迁业务模块，实现企业远程在线办理不作价设备、保
税货物的转入、转出业务手续。解读：这条措施主要包含2项内容。一是进一步便利企业内销。近年来，
为了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海关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内销便利化措施，其中允许企业按季度集
中办理内销征税手续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按原有规定，企业办理集中内销需要事前向海关办理备
案手续，提交相关资料。这次改革，进一步取消了集中内销备案手续，非失信企业只要开展加工贸易业
务，就可以直接享受按季度集中内销纳税的便利，不需要事先向海关提交《集中办理内销纳税手续情况



表》。二是进一步便利企业搬迁。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产业梯度转移以及生产力布局和优化的
过程。加工贸易企业搬迁过程中涉及到海关监管设备、货物的转入、转出手续。按原有规定，企业需要
在迁出地、迁入地主管海关分别办理审核手续，往返传递书面资料。这次改革，海关总署将开发企业搬
迁业务模块，企业通过“单一窗口”就可以“足不出户”办理不作价设备、保税货物等转入、转出手续
。（四）试点开展单耗管理改革。内容：顺应企业生产实际，在部分海关试点开展将单耗标准转化为单
耗参数，取消单耗标准刚性管理要求，企业申报单耗超出原单耗标准的，海关按照申报单耗审核后予以
保税核销。在部分海关试点简化报核前申报单耗核批手续，高级认证企业无须海关核批即可开展报核前
申报单耗业务；非高级认证企业经海关批准，可以以企业为单元开展报核前申报单耗，无须逐本手册核
批。解读：这条措施主要包含2项内容。一是试点取消单耗标准刚性管理要求。单耗标准设定最高上限值
，其中出口应税成品单耗标准增设最低下限值，主要用于规范企业单耗申报行为。按原有规定，加工贸
易企业应当在单耗标准内向海关申报单耗，超出单耗标准的，海关按单耗标准的最高上限值或最低下限
值对保税料件进行核销，该做法已不适应现代企业的生产实际。这次改革，顺应了企业生产实际，取消
单耗标准刚性管理要求，将单耗标准转为单耗参数，海关不再按照单耗标准的最高上限值或最低下限值
对保税料件进行核销，企业可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如实向海关申报单耗。该项改革2023年5月已在部分直属
海关试点，下一步总结完善后将扩大试点。二是试点简化报核前申报单耗的审核手续。报核前申报单耗
是海关总署为顺应企业生产实际推出的一项管理措施。按原有规定，加工贸易企业确有正当理由无法按
期申报单耗的，应当留存成品样品以及相关单证，并在成品出口、深加工结转或者内销前提出书面申请
，经主管海关批准的，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在报核前申报单耗。这次改革，将根据企业资信情况简化报核
前申报单耗的审核手续：高级认证企业可直接自主选择在报核前申报单耗；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经
海关批准同意报核前申报单耗的，可以选择全部或部分手（账）册报核前申报单耗，不需要逐本审批。
（五）拓展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适用范围。内容：放宽牵头企业须为高级认证企业的限制，允许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重大装备制造等行业中内部管理规范、信息化系统
完备的非失信加工贸易企业作为牵头企业开展企业集团加工贸易业务。解读：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
式推行后，帮助企业实现集团内的生产要素快速流转、集团资源共享，有效盘活生产要素，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目前全国已有100多个集团300多家企业参与改革，每年节省企业运营成本和资金占用约16亿
元，取得良好成效。按原有规定，企业集团牵头企业必须为高级认证企业。这次改革，放宽了牵头企业
的适用范围，优先考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重大装备制造等国家鼓励发
展的重点行业，允许这些行业中内部管理规范、信息化系统完备的非失信企业作为牵头企业开展企业集
团加工贸易业务。（六）整合联网监管账册和以企业为单元账册管理模式。内容：整合联网监管账册和
以企业为单元账册，统一适用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优化金关二期账册管理系统，取
消账册经营范围备案。解读：现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的加工账册主要有“联网监管”和“以企业为单
元”两种模式，都是使用电子账册为载体进行监管，两种模式的监管理念相近，但在管理要求方面存在
一定差异。按原有规定，“联网监管”账册需要执行“100％下厂核销”“海关抽盘商品的价值应占到本
次核销盘库所有商品总值的25％以上”等管理要求；而“以企业为单元”账册虽然没有强制下厂核销和
限定盘库比例的要求，但其不具备“联网监管”账册的滚动核销、周转量控制等便利功能。这次改革，
将在管理模式和系统功能上，对“联网监管”账册和“以企业为单元”账册进行整合，取消账册经营范
围备案，适用统一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七）实施“保税+ERP”监管改革。内容
：优先选取信息化系统完善的高级认证企业开展试点，对接企业资源计划（ERP）等信息化系统，自动
采集海关监管所需的企业生产经营等数据，与报关数据等自动比对、核算核销，海关监管顺势嵌入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依托智能监控指标和模型对保税货物的进、出、转、销、存进行动态协同监管。解读：
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我国外贸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引入现代化ERP系统，构建了
较为完备的内控机制，经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企业希望海关在更多场景开展数字化、智慧化监管，更
好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前期，海关总署已在深圳、合肥等13个直属海关开展试点，对接企业E
RP系统直接抓取数据，减少企业向海关申报的数据和环节。同时，贯彻差别化管理理念，海关运用数据
智能分析辅助监管，对与海关对接ERP系统的企业实施“多手段、少手续”的隐形监管和“低干预、高
效能”的精准监管。企业对接ERP后，原来需要事前申请报备的加工贸易料件串换、保税货物存放场所
变更、单耗备案等业务，企业只需一次报备，无须逐票办理。通过ERP系统的联网对接，进一步减少企
业重复申报，压缩业务办理时间，降低运营成本。（八）开展“短溢区间”改革。内容：在加工贸易账
册管理中引入“短溢区间”管理，对企业产生的一定幅度内的合理误差，符合不予处罚情形的，依法办
理征税或调整账册后，海关按规定予以正常核销。解读：该项改革措施是海关聚焦加工贸易实际问题，
主动顺应企业生产经营和纾困减负现实需求的重要举措。改革坚持包容审慎原则，优化容错纠错机制，



在加工贸易管理中引入“短溢区间”改革，对企业产生的一定幅度内的合理误差，根据《xingzhengchufa
法》符合不予处罚情形的，依法办理征税或调整账册纳入监管后，海关按规定予以正常核销。（九）规
范优化保税核查作业。内容：强化业务部门、核查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和核查情况定期通报机制，形成加
工贸易监管合力；进一步提高保税核查作业取证、单兵装备、处置建议、档案管理等的标准化；优化保
税核查内容，提升核查效能，减少对加工贸易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解读：这条措施主要针对
当前困扰基层和企业的保税核查问题，推动保税核查深度融入保税监管体系，优化核查作业模式。一是
强化业务部门、核查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加强核查情况定期通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重复核查。二
是进一步提高保税核查作业取证、单兵装备、处置建议、档案管理等的标准化，压缩自由裁量权。三是
优化保税核查内容，提升核查效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十）加大对中小加工贸易
企业信用培育力度。内容：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单项冠
军企业等纳入重点培育对象，助推更多优质中小企业成为“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企业。解读：根
据《海关总署关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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